主题词：企业专利  扫零  通知
抄送：省知识产权局。
宜昌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0年5月5日印发
打印：周丽华        校对：肖畅荣         共印：4份
宜知发〔2010〕10号
关于组织开展2010年度宜昌市
企业专利扫零工程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区）知识产权局，科技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创造能力，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专利化和产权化，我局决定继续在全市组织开展2010年度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本年度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工作将按照《2010年度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工作方案》的要求组织实施。

二、各市、县（区）应高度重视“扫零”工程工作，加强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人和联系人。按照《2010年度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地方产业振兴规划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，选择年度试点企业，确定量化的工作目标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三、各市、县（区）将《2010年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试点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》于5月12日前报我局。

特此通知
联系人：肖畅荣   徐海军

电  话：6252902

附件：
1、2010年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工作方案

2、2010年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试点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
二○一○年五月五日

附件1

2010年宜昌市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提高全市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创造能力，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专利化和产权化，根据省知识产权局《关于组织开展湖北省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的通知》（鄂知办〔2010〕36号文）要求，宜昌市知识产权局决定在全市继续推进企业专利“扫零”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扫零工程”）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目的

通过“扫零工程”的实施，推进企业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，使更多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得到专利化和产权化，提高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的数量及质量，增强我市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与管理能力。

二、工作对象

以本市“零专利”企业为工作对象。结合本地社会经济及产业特点，选择确定60家“零专利”企业列为“扫零工程”年度试点企业。“扫零工程”年度试点企业名单见附件（共60家）。
三、工作目标

1、试点企业当年全部申请了专利。

2、试点企业的年度专利申请中，发明、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比例分别达到20%、50%以上。

3、试点企业全部建立了知识产权特派员制度。

4、试点企业至少一名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接受过专利实务培训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1、帮助和支持试点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的专利化、产权化。深入企业宣传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，帮助企业分析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，着力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的专利化、产权化提供帮助和支持。

2、设立试点企业知识产权特派员制度。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专家、专利代理人与企业开展“一对一”的支援服务，帮助企业建立或健全知识产权相关制度，提高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者的工作能力，并形成长效机制。

3、组织对试点企业开展相关知识产权培训。针对试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培训活动，切实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能力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1、部署准备阶段（5月份）：按照省局“扫零工程”工作方案要求，结合本地的经济或产业特色，选择确定年度试点企业，确定量化的工作目标，形成宜昌市“扫零工程”的实施方案。

2、启动实施阶段（6月至9月）：拟定于6月中旬举行“扫零工程”启动仪式，形成声势，以营造知识产权良好氛围。6月至9月为“扫零工程”集中实施阶段。

3、总结检查阶段（10月）：对照工作目标和实际工作情况认真做好本年度“扫零工程”总结，于10月10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报省局协调管理处，准备迎接省局的年度检查。

六、经费安排

宜昌市知识产权局将根据各市、县（区）“扫零工程”试点企业申请量完成情况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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